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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及公用事业相对沪深 300指数表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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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 

2025年 3月 5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，国务院总理李强作

政府工作报告，对 2024年工作进行总结回顾，并对 2025年重点工作

进行展望。其中关于电力及公用事业行业的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：2024

年，我国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，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3.7 亿千瓦，

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接近 40％。2025 年我国将积极稳

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，加快建设“沙戈荒”新能源基地，发展海上风电，

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通道建设，开展煤电低碳化改造试点示范，并纵深

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关于 2025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

取向，2025 年我国 GDP 预期增长目标保持 5%左右，增速与 2024 年

基本持平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2％左右，2025 年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

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 

2025年 2月 5日，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发布，回顾 2024年重点工作，

并对 2025 年重点工作进步部署。2024 年河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

1000 亿千瓦时、装机占比突破 50%。2025 年河南省将建成信阳五岳、

开工济源逢石河抽水蓄能电站，实施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800 个，瞄

准新型储能、氢能等，加快建设郑汴洛濮氢走廊带，培育壮大未来能源

产业。 

2025年 2月 27日，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《2025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》。

2025 年全国电力能源供应主要目标为：全国发电总装机达到 36 亿千

瓦以上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60%左右，新增新能源发电

装机规模 2 亿千瓦以上，发电量达到 10.6 万亿千瓦时左右。同时积极

推进第二批、第三批“沙戈荒”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主要流域水风光一

体化基地建设，积极推动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，推动抽水蓄能装机容

量达到 6200 万千瓦以上，并核准一批条件成熟的沿海核电项目。 

点评： 

⚫ 2025年我国“双碳”目标将稳步推进 

我国能源供应将持续绿色低碳转型。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4 年全

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，截至 2024 年底，我国风、光装机合计已达 14.07

亿千瓦，总装机占比 42%。2025 年，我国新能源的发展重点为“沙戈

荒”新能源基地和海上风电，全年发展目标为新增 2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。

与此同时，我国将继续加快抽水蓄能建设，以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，

并促进新能源消纳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截至 2024 年底，我

国抽水蓄能装机为 5869 万千瓦，全年新增抽水蓄能 753 万千瓦，预计

2025 年将顺利完成 6200 万千瓦的装机目标。我国核电发电量占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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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发达国家 10%的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，随着我国三代核电技术日

益成熟，2022-2024 年，我国分别核准 10/10/11 个核电项目，2025 年

我国仍将核准一批条件成熟的沿海核电项目，截至 2024 年，中国在运

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 102 台、总装机容量 1.13 亿千瓦，规模升至世界

第一，预计“十五五”期间我国核电行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。 

河南省紧跟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加快推动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。根据

国家能源局数据，截至 2025 年 1 月，河南省风电、太阳能、储能装机

分别为 2410 万千瓦、4489 万千瓦、187 万千瓦，风光储装机合计占

比 47%，2025 年河南省将建成信阳五岳、开工济源逢石河抽水蓄能电

站，将有力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，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，

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。 

⚫ 2025年我国 GDP增速目标为 5%，用电量增速目标为 7.6% 

电力是支撑各行业发展的基础能源，是工、商业活动的必备条件，居民

生活的必需品，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。2025 年我国用电量预期将

达到 10.6 万亿千瓦时，较 2024 年全年 9.85 万千瓦时的用电量同比增

长 7.6%，这体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，高质量发展的局面。2025

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2025 年我国将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

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

体系。消费活动的提振将有效的促进用电量的需求，DeepSeek、机器

人等“人工智能＋”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将加快提升对电力的需求。

根据南方电网发布的数据，2025 年 1 月份，南方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

1243 亿千瓦时，其中充换电服务业、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幅明

显，同比分别增长 35.4%和 25.7%。 

⚫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，电力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 

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2025 年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

2024 年 12 月，国家发改委发布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（试行）》，

指出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体系。电力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加速推进，这将使电力价格能够更及时反

映分时供需关系。我国将推动形成一套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交易规则，

以确保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流动，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

的运行效率，降低电力成本，促进清洁能源消纳。 

⚫ 投资建议：维持行业“强于大市”投资评级 

2025 年，我国双碳建设稳妥推进，新能源装机的重点将聚焦于“沙戈

荒”大基地和海上风电领域。核电仍处在加快核准和建设的历史机遇期，

随着核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安全性的提高，核电有望成为我国未来能源

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水电作为优势传统能源，受益于独特的商业模式，

盈利能力强且分红比例高。近期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较低水平，根

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，截至 2025 年 3 月 5 日收盘，我国 10 年期国债

收益率为 1.71%，2025 年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

的货币政策，这种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高股息、低估值的红利资产。建

议从长期投资的视角，拥抱高分红、低估值的优质资产，持续关注盈利

能力稳健和发展前景良好的大型水电、核电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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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投资评级 

强于大市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沪深 300 涨幅 10％以上； 

同步大市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沪深 300 涨幅－10％至 10％之间； 

弱于大市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沪深 300 跌幅 10％以上。 

 

公司投资评级 

买入：未来 6 个月内公司相对沪深 300 涨幅 15％以上； 

增持：未来 6 个月内公司相对沪深 300 涨幅 5％至 15％； 

谨慎增持：未来 6 个月内公司相对沪深 300 涨幅－10％至 5％； 

减持：未来 6 个月内公司相对沪深 300 涨幅－15％至－10％； 

卖出：未来 6 个月内公司相对沪深 300 跌幅 15％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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